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安人力(校基人員)甄選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請貼最近 3 個月內 2 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 1 張

	通 訊 處
	
	

	e - m a i l
	
	身分證字號
	
	

	連 絡 電 話
	
	行動電話號碼
	
	

	學	歷
	畢業學校（並請填明系科組別）：
	

	

專	長
證	照
	類別
	登記機關
	登記日期
	證書字號

	
	
	
	
	

	
	
	
	
	

	
	
	
	
	

	
工作經歷
	曾服務單位
	職	稱
	起迄年月
	曾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起迄年月

	
	
	
	
	
	
	

	
	
	
	
	
	
	

	自我介紹或您具有之相關學務工作專業訓練或學務相關工作經驗內容

	

	應徵者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證 件
審	查
	[bookmark: _GoBack]繳驗證件：※請依序排列裝訂□1.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請印同面並註記「與正本相符」及親筆簽名）□2.報名表□3.學歷證件□4.值班同意書、切結書（簽名加蓋私章）□5.教育部學務(含校安)儲備人員培訓合格證明影本(無者免繳)□6.相關工作經歷證明：繳交離職證明或服務證明(無者免繳)□7.教育部輔導知能相關研習證明或獎狀(無者免繳)

	□資格符合	□資格不符合
	初 審 人 員 核 章
	



校安人員(校基人員)值班同意書




本人	參加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安人力(校基人員)甄選，若經錄取後於任職期間，同意輪值校安中心值班(勤)；值班(勤)補休方式，同意比照任職單位之校安人員(校務基金進用人員)辦理。







立書人：	簽章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本人	申請參加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安人力(校基人員)甄選，保證檢附各項資料均屬實，且無違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情事，如有竄改或造假等不當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註銷錄取資格。








立書人：	簽章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